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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北 京 市 商 务 局

京政农发〔2020〕17号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商务局
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地农产品

销售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商务局：

近期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本市部分地区农产品出现流通

不畅、滞销卖难等情况。为做好“菜篮子”产品保供稳价，强化

市区联动，完善工作机制，促进产销衔接，现将有关工作紧急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

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

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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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把农产品稳产保供作

为当前“三农”工作的大事要事来抓，严格落实“菜篮子”区长

负责制。针对疫情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，全面部署，精准施策，

畅通运输渠道，做好产销衔接，保障质量安全，确保“菜篮子”

产品总体供应充足，价格基本稳定，流通顺畅有序。

二、抓好重点工作

（一）强化属地责任，严格落实“菜篮子”区长负责制。

各区在切实抓好农产品生产的同时，毫不松懈统筹抓好农产品产

销衔接、流通运输、市场调控、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。加强对辖

区内生产信息和销售需求的梳理，建立农产品生产主体生产及销

售台账，动态跟踪了解产销对接情况，设立并公开服务热线等问

题反映和受理渠道，及时解决农产品稳产保供中存在的突出问

题。

（二）保障道路运输通畅。严格落实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交通

委员会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《关于确保“菜篮子”产品和

农业生产必需品正常流通秩序的紧急通知》（京政农发〔2020〕

14 号）要求，按照“一断三不断”“三不一优先”要求，妥善

解决车辆通行不畅问题，确保“菜篮子”产品产得出、运得走、

供得上。

（三）积极扩宽销售渠道。积极协助农产品生产主体加强与

辖区内大型商超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大型社区开展“点对点”

对接，建立稳定的产地与市场对接机制，充分发挥电商企业、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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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公众号、社区微信群团购、直播平台等优势，进一步拓宽销售

渠道。积极利用“北京原产地新鲜果蔬供需发布平台”和全国、

京津冀地区及其他地区产销供需发布平台，通过线上发布、线下

收购的方式，快速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。鼓励政府机关、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积极与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建立销售帮扶机制。

合理配置市场资源，倡导辖区内生产经营主体统筹资源、共享渠

道、集中配送。

（四）引导龙头企业加大收储和加工力度。引导农业产业化

龙头企业、规模化农民合作社等及时启动农产品收储和加工，持

续加大对粮食、肉类、耐储蔬菜等加工原料的收购储备力度。根

据产业布局，加快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，并将有关设施、设

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。

（五）适时逐步开放休闲农业园区。各区视疫情防控进展情

况，在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前提下，适时逐步开放休闲农业园

区。要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措施，科学制定管控方案，通过采取

门票预约、智慧引导等手段，科学分流疏导游客，维护采摘秩序，

做好游客流量关口前置管控。

（六）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。坚持统筹施策、科学管理、

高效服务，按照灵活调整监测开展方式、就近组织开展抽样工作

的原则，抓好质量安全工作。各区针对重点生产主体，加强质量

安全技术指导与管理，开通安全服务绿色通道，组织安全检测单

位和部门结合实际为生产主体提供免费检测服务，增强质量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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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水平。

（七）加强对市场的监测分析。切实加强本地自产农产品营

销渠道的市场统计分析，充分运用大数据资源，加大对市场的监

测和农情调度力度，强化调运组织管理，确保“菜篮子”产品有

效均衡供给。

（八）建立农产品经营用工保障机制。摸清本地农产品产销

主体的用工信息，会同人力社保、卫生健康、民政等部门，在抓

好社区（村）疫情防控的基础上，以本地和周边地区为重点，招

募劳动力，组织用工对接，妥善协调好农产品产销主体的用工需

求。同时，健全各类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，保证农民在加

工、储藏、运销等环节的收益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。

（九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加大对社会舆情的监测和正确引导，

通过官方媒体及时宣传解读疫情防控、“菜篮子”产品稳产保供

等政策，提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，为维护经济社会大局

稳定提供有力支撑。

三、建立健全工作保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工作调度机制。要坚持定期调度，压实工作责任，

明确工作任务，强化监督落实，保证工作效率，切实把解决农产

品销售问题作为落实“菜篮子”区长负责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

抓实抓细抓落地。

（二）建立信息沟通机制。要坚持政令畅通、决策畅通、信

息畅通，及时通报工作动态，汇总工作进展，总结推广好的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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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，梳理热点难点问题，同时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

协调，为有效决策提供信息依据。

（三）建立问题解决机制。要重点围绕农产品的产销，建立

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问题困难台账，加强上下联动，发挥各

级优势，逐一研究解决，并及时跟踪实际效果。

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商务局

2020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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